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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要正 确适用

法律依据

傅 毅

1999年 1 1 月某省财政厅甲对省直

单位财务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结

果发现交通厅乙将超标准会议费用 300

万元通过行政经费列支。甲认为乙的行

为违反了国家有关财务制度的规定，在

经过听证程序后，于同年 12月 8日根据

该省政府颁布的《 × × ×省关于违反财

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按照违法款

额的 40% 作出对乙罚款 120万元的行政

处罚决定。乙认为该处罚决定适用法律

错误，不服处罚，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法院受理该案后，甲撤销了对乙的

处罚决定。乙申请撤诉，法院裁定准许。

这是一起因财政管理而引起的行政

诉讼案件。该案中甲在对乙实施行政处

罚决定时适用法律错误，应当纠正。

行政机关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

必须遵守和正确适用法律、法规、规章

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在

行政机关遵循的这些依据中，法律是效

力最高的规范性文件，法规、规章及其

他规范性文件均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当

法规、规章或行政机关作出的命令、决

定、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同法律相抵触

时，应当适用法律的规定。另外，低层

次的规范性文件也不得与高层次的规范

性文件相抵触，当低层次规范性文件

与高层次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时，应遵

守高层次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否则，

则属于违法行为。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 1 3 条的规

定，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

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民

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 法规规

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 种类和幅

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同时，

《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

规定》第 1 1 条规定，严重违反国家财

务开支规定，挥霍浪费国家资财， 违

反财政法规数额在 1万元以上，或者不足

1 万元、 但是情节严重的， 对单位给

予通报批评，并可处以相当于违反财

政法规款额 30% 以下的罚款。显而易

见，甲对乙做出行政处罚所适用的规

定与《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的上述

规定是相抵触的，因而没有法律效

力。甲对乙进行的行政处罚，属于适

用法律错误，是违法的，应当及时纠

正，撤销原处罚决定， 重新对乙进行

处罚 。

法律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时必须有充分、可靠的依据。因此，

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

在查清事实后，认真进行研究，查找

充分、 可靠的法律依据，并准确予以

适用。所谓充分、 可靠的法律依据是

指具体行政行为所引用的规范性文件是

合法有效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

在法律、 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内；

对相对人行为的认定和对事件性质的判

断应当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所规定

的事实要件。实践中，行政机关在适

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时，除应引用合

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与高层次

的规范相抵触外， 还应注意以下问

题： 一是不能适用已经废止、失效或

者尚未生效的规范性文件。二是不能

自行更改规范性文件而加以适用。

另外，虽然本案中甲主动撤销了

自己的错误决定，但没有重新作出具

体行政行为，这也是不妥的。“有法

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是社

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在行政执法

中，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要求。对本

级政府管辖区域内行政单位财务管理情

况进行监督既是法律赋予各级财政部门

的权利， 也是法律要求他们应尽的职

责和义务。本案原告乙超过国家规定

的费用标准举办会议，并将超标费用在行

政经费中列支， 其行为违反了财政法

规的规定，依据《国务院关于违反财

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 是应受处罚

的。作为负有本省区域内财政管理职

责的甲，应该在撤销自己错误处罚决

定的同时，依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

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第 1 1 条的规

定，重新作出正确的处罚决定，以维

护法律的尊严。

值得指出的是，审理此案的某人民

法院也未能有效地发挥司法监督的作

用。在被告甲没有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即没有依法正确处罚管理相对人时，

不应当准许原告乙撤诉，从而草率结案，

使乙逃避法律的制裁。而应当作出判决，

撤销被告作出的错误处罚决定，并判决其

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样才能有效

地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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